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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319号文核准，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的注册申请。根据发行结果，本次最终发行对象为22名，发行价格为138.8元/

股，发行股数为36,023,05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999,999,756.40元，扣除相关不含税发

行费用人民币46,949,650.0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53,050,106.35元。 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11月17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1]4354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2025年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调整投资总额及实施内容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

产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 投资总额及实施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部分募投项目调

整投资总额及实施内容的公告》等公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决议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用途/项目名称

1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

州分行

45050117498800000384 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相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以下简称“乙方” ）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丙方” ）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董瑞超、贾光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

额的20%，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1]

43546号）。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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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整

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海天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天投资” ）于2025年3月19日至3月21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640,460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1.0050%，成交金额4137.2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海天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1,

673,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0000%；本次权益变动后，海天投资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6,313,8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0049%。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海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11883954X

法定代表人：王东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南段

506号

注册资本：7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9年8月1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

态环境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变动时间 增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变动方式 资金来源

海天投资 2025年3月19日 934,500 0.2024% 集中竞价

自有资金及

银行专项贷

款

海天投资 2025年3月20日 1,858,960 0.4026% 集中竞价

自有资金及

银行专项贷

款

海天投资 2025年3月21日 1,847,000 0.4000% 集中竞价

自有资金及

银行专项贷

款

合计 4,640,460 1.0050% 集中竞价

自有资金及

银行专项贷

款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海天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

本次增持数量

（股）

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费功全 5,672,912 1.2285% - 5,672,912 1.2285%

海天投资 263,005,748 56.9572% 4,640,460 267,646,208 57.9622%

成都大昭添澄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4,440,000 0.9615% - 4,440,000 0.9615%

费伟 8,554,696 1.8526% - 8,554,696 1.8526%

合计 281,673,356 61.0000% 4,640,460 286,313,816 62.0049%

注：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4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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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四川海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天投资” ）

持有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总数为267,646,2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9622%。

●海天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费功全、 费伟、 成都大昭添澄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大昭添澄”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86,313,

8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0049%。 本次解除质押后，海天投资累计质押公司

股份数量86,57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32.3449%。

一、本次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海天投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四川海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28,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461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638%

持股数量 267,646,208股

持股比例 57.962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86,57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344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7478%

海天投资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海天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费功全、费伟、

大昭添澄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

量

（万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海天投

资

26,

764.62

57.9622

%

11,

457.00

8,657.00

32.3449

%

18.7478

%

0 0 0 0

费功全 567.29

1.2285

%

0 0 0 0 0 0 0 0

大昭添

澄

444.00

0.9615

%

0 0 0 0 0 0 0 0

费伟 855.47

1.8526

%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8,

631.38

62.0049

%

11,

457.00

8,657.00

32.3449

%

18.7478

%

0 0 0 0

注：1.以上数据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5-043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47,615,

662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9544%。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436,315,528股变更为2,

388,699,866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5

年3月20日办理完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称“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

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且不超

过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30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

2024年11月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7）、《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115）等相关公告。

2024年12月19日，公司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同日，公司与建行北京通州分行签订了《股票回购增

持贷款合同》，并于2024年12月21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获得回购公司股份融资支持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21）。 此外，公司于2025年1月4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1），2025年1月11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1%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4）。 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47,615,66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9544%，最高成交价为13.7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1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99,909,

10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已超过回购股份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

超过回购股份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公司实际回购股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回购方式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均符合既定方案，回购

实际执行情况与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

完成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5）。

上述回购股份47,615,662股在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前均留存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二、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47,

615,662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3月20日办理完成，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

销期限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注销回购股份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47,615,662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9544%。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将由2,436,315,528股变更为2,388,699,866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73,969,984 19.45 0 473,969,984 19.8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62,345,544 80.55 -47,615,662 1,914,729,882 80.16

三、总股本 2,436,315,528 100.00 -47,615,662 2,388,699,866 100.00

四、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后，有利于增厚每股收益，切实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增强投资者信心，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五、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订

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等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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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

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3月14日（星期五）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C座一层101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向锦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21名，代表股份629,890,0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36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778名，代表股份404,735,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9437%。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799名， 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34,625,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3.3133%；其中持股5%以下

的中小股东1,78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405,018,2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5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25,038,288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0734%； 反对股数2,979,65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2880%； 弃权股数6,607,15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638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95,431,4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30%；反对股数2,979,65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7%；弃权股数6,607,15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13%。

2、审议通过了《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24,817,938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0521%； 反对股数2,982,15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2882%； 弃权股数6,825,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659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95,211,06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86%；反对股数2,982,15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3%；弃权股数6,82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51%。

3、审议通过了《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15,321,738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8.1343%； 反对股数12,457,15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1.2040%； 弃权股数6,846,2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661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85,714,86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340%；反对股数12,457,15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7%；弃权股数6,84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

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3%。

4、审议通过了《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33,030,577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8459%； 反对股数830,962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803%；弃权股数763,55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3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03,423,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3%；反对股数830,96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2%；弃权股数763,55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5%。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33,121,317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8547%； 反对股数829,737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802%；弃权股数674,0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65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03,514,43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7%；反对股数829,737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9%；弃权股数674,0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4%。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24,766,95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0472%； 反对股数3,009,55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2909%； 弃权股数6,848,58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661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95,160,0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60%；反对股数3,009,55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1%；弃权股数6,848,58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9%。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07,521,87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7.3804%； 反对股数20,260,93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1.9583%； 弃权股数6,842,28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6613%。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77,914,99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081%；反对股数20,260,9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25%；弃权股数6,842,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

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98,826,18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2294%； 反对股数1,212,28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2986%； 弃权股数5,976,43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1.472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97,829,49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51%；反对股数1,212,28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3%；弃权股数5,976,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56%。

与会股东李卫国先生、许利民先生、向锦明先生、杨浩成先生、张颖女士、王晓霞女士、张洪涛先生均

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27,445,848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3061%； 反对股数1,210,306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1170%； 弃权股数5,968,63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576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97,839,27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75%；反对股数1,210,30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8%；弃权股数5,968,6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7%。

与会股东闫佳蕾女士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32,781,44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8218%； 反对股数1,189,61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1150%；弃权股数654,0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63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03,174,56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8%；反对股数1,189,6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7%；弃权股数654,0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60,130,85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2.7999%； 反对股数73,820,79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7.1350%；弃权股数673,4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65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30,523,98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072%；反对股数73,820,79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265%；弃权股数67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

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59,695,75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2.7578%； 反对股数74,113,69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7.1633%；弃权股数815,6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8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30,088,88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998%；反对股数74,113,69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89%；弃权股数815,6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

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59,845,15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2.7723%； 反对股数73,947,59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7.1473%；弃权股数832,3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80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30,238,28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366%；反对股数73,947,59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578%；弃权股数832,3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

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入园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59,723,85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2.7605%； 反对股数74,029,59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7.1552%；弃权股数871,6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84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30,116,98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067%；反对股数74,029,59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781%；弃权股数871,6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

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银行合作开展资产池业务暨向银行申请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19,751,268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8.8971%； 反对股数114,065,686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11.0248%；弃权股数808,1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8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290,144,39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374%；反对股数114,065,68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631%；弃权股数808,1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

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87,959,69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5.7882%； 反对股数10,209,43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2.5207%； 弃权股数6,849,08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1.691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87,959,69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882%；反对股数10,209,4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07%；弃权股数6,849,08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11%。

与会股东李卫国先生、许利民先生、向锦明先生、杨浩成先生、张颖女士、王晓霞女士、张洪涛先生、

闫佳蕾女士、徐玮女士、张蓓女士均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32,873,0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8307%； 反对股数958,812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927%；弃权股数793,2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6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03,266,16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4%；反对股数958,81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7%；弃权股数793,2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32,861,8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8296%； 反对股数965,012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933%；弃权股数798,2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7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03,254,96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6%；反对股数965,01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3%；弃权股数798,2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1%。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33,011,2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8440%； 反对股数830,712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803%；弃权股数783,1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5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03,404,36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5%；反对股数830,71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1%；弃权股数783,1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4%。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32,966,9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8397%； 反对股数852,712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824%；弃权股数805,4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7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03,360,06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6%；反对股数852,71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5%；弃权股数805,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9%。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32,826,99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99.8262%； 反对股数973,462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941%；弃权股数824,6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9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03,220,11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0%；反对股数973,46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4%；弃权股数824,6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60,538,557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2.8393%； 反对股数73,245,497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7.0794%；弃权股数841,03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813%。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30,931,67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

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079%；反对股数73,245,497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845%；弃权股数841,0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

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7%。

以上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佳律师、陈睿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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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份78,837,341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10.3747%）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

基金” ）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2,797,002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持有公司股份52,558,2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9165%）的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基金”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

合计不超过22,797,0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风投基金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深圳中电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二）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8,837,341 10.3747%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52,558,225 6.9165%

合计 131,395,566 17.291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二）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

（三）减持数量和比例

1、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拟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2,797,0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2、国风投基金拟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2,797,0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若减持

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风投基金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

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关于

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风投基金投资期

限在60个月以上。 因此，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风投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不受比例限制。

（四）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

期限制，应停止减持股份。

（五）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六）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本次计划减持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风投基金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所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

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企业/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并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有关本企业/公司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公司

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3、本企业/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时，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

他合法方式实施。

4、本企业/公司在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将依照相关规定提前予以公告，并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发行人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或者相关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本企业/公司将暂停转让本企业拥有权益的发行人股份。

6、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本企业/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计划减持

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风投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减持数量存在不确定性。

（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风投基金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风投基金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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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董事会秘书赵祥功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2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9）。 董事会秘书赵祥功先生拟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最新总股本

的0.0019%（截止披露日，公司总股本536,266,835股，下同）。

公司于近日收到赵祥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目

前，赵祥功先生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赵祥功 集中竞价 2025年3月21日 17.83 10,000 0.0019%

合计 10,000 0.0019%

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的且已解除限售的股份。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赵祥功

合计持有股份 41,282 0.0077% 31,282 0.005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21 0.0019% 321 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961 0.0058% 30,961 0.0058%

注：若上表部分合计比例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一致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赵祥功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完

成，并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

份数量。

3、赵祥功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赵祥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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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邓兆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邓兆敬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000股， 未超过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邓兆敬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000股， 未超过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邓兆敬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200,000 0.0033% 其他方式：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注：表中其他方式指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邓兆敬

不 超 过 ：50，

000股

不 超 过 ：

0.0008%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50000股

2025/4/15～

2025/7/14

按市场价格

公 司 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已解除限售

股份

个人资金

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是上述股东根据个人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

票价格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公司将积极督促上述股东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2日


